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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 公司已于2016年4月22日、5月10日和5月11日分别在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公告。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5月12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5月11日至2016年5月1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5月12日交易日上午9：30~11：30，下

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5月11日下午3：00至2016年5月12日下

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地点：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成文先生

7、此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58人，代表股份数2,578,030,199股，占公司总

股数的72.9587%（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5%以下中小投资者代表股份总数60,785,005股，占公司总股

数的1.7202%），具体如下：

（1）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10人，代表股份数 2,518,378,525股，占公司总

股数的 71.2706%；

（2）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表决的股东共计48人，代表股份数59,651,674股，占公司总股数的1.6882%。

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578,024,9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5,

2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 该议案获得了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779,7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4%；反对5,2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6%；弃权0股。

2、关于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578,024,9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5,

2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 该议案获得了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779,7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4%；反对5,2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6%；弃权0股。

3、关于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578,024,9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5,

2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 该议案获得了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779,7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4%；反对5,2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6%；弃权0股。

4、关于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578,024,9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5,

2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 该议案获得了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779,7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4%；反对5,2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6%；弃权0股。

5、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578,024,9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5,

2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 该议案获得了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779,7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4%；反对5,2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6%；弃权0股。

6、关于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60,779,7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4%；反对5,23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6%；弃权0股。 该议案获得了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779,7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4%；反对5,2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6%；弃权0股。

7、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费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578,024,9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5,

2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 该议案获得了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779,7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4%；反对5,2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6%；弃权0股。

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做201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姜翼凤 谢元勋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

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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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2016年5月12日下午

4：00在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张成文先生召

集和主持，会议通知已于2日前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9名，现场出席5

名，董事陈亚杰、李建忠和独立董事戴金平、杨有红进行了通讯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进一步调整负债结构，拓宽融资渠道，公司拟通过金融机构向银行间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

超过人民币50亿元（含5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公

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关于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16年5月30日下午2：30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以下议案：

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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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5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金融机构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含5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以拓宽融资渠道。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拟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预订方案

1、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含50亿元），注册额度内可以循环发行；

2、发行期限：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书有效期内分批次发行，单支超短期融资券发

行期限不超过270天（含270天）；

3、发行利率：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利率将根据公司信用评级情况及资金市场供求关系协商确定；

4、发行方式：由承销机构以余额包销方式公开发行；

5、发行对象：面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

6、募集资金用途：补充流动资金及置换银行借款；

7、本次决议的效力：本次发行事宜决议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注

册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二、本次发行授权事项

为保证此次发行顺利进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决定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如下：

1、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具体发行方案、发行时机、发行规模、发行

期限、发行利率等；

2、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本次发行、上市及投资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报告、发行公告、发行计划、募集说明书、承销协议等），并办

理必要手续；

3、决定聘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主承销商和其他必要的中介机构事宜；

4、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募集资金在上述募集资金用途内的具体安排；

5、如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公司股东大会重

新表决的事项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6、根据适用的监管规定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7、决定与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的其它事宜。

上述授权中第1至5项授权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在本次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有效期

内持续有效，第6至7项授权在相关事件存续期内有效。

三、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审批程序

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方案及授权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批准后方可实施，最终方案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书为准。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披露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发行情况。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含5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的实

际情况，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财务结构，促进公司良性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融资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含50亿

元）的超短期融资券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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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于2016年5

月30日（星期一）在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16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5月30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5月29日至2016年5月3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5月30日交易时间，即上午9：30~11：

30，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5月29日下午3：00至2016年5月30日下

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

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

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

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6、现场会议地点：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

7、股权登记日：2016年5月23日（星期一）

8、出席对象：

（1）截至2016年5月23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有1项，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审议事项如下：

1、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5月13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

会议决议公告》及其他相关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

凡符合本通知所述资格的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委托出席者须持授权委托书，见

附件）登记，或以书面通讯及传真方式登记。 书面通讯（以寄出邮戳为准）及传真方式登记截止时间为

2016年5月27日，书面通讯请在信封或传真件左上角注明股东登记字样。

2、登记地点及信函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中兴西大街191号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054000

3、登记时间

2016年5月24日至5月27日，上午8:30－12∶00；下午2:00－5:30。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6年修订）》，将参加网络投

票的具体操作流程提示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937” ，投票简称为“冀中投票” 。

2、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情况。 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议案编码

1 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1.00

议案编码1.00代表议案1，议案编码2.00代表议案2，以此类推。

（2）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6年5月30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5月2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

时间为2016年5月3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人：郑温雅 李英

联系电话：0319-2098828� � � � 0319-2068312

传真：0319-2068666

电子邮箱：jzny000937@sina.com

2、本次股东大会会期预计半天，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3、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十三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对相关议案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以上委托意见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个人股东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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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5、6、7、8、12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6年5月12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5月11日—2016年5月1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1日15:00至2016年5月1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1号清华同方科技广场D座15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伟国先生因出差未出席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会议由董事任志军先

生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54,

980,293股，占公司总股本606,817,968股的58.4986%。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3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0,327,81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4.885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19,433,799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2.6408%。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2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5,546,494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5.857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君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大会进行

了见证。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54,943,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7%；反对3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2、审议通过《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54,943,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7%；反对3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3、审议通过《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54,943,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7%；反对3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4、审议通过《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54,943,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7%；反对3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5、审议通过《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54,943,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7%；反对36,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90,291,4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97%；反对3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4,943,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7%；反对3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90,291,4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97%；反对3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1%；弃权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7、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选举高启全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54,943,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7%；反对2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弃权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90,291,4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97%；反对2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0%；弃权1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8、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选举郑铂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354,943,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7%；反对2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弃权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90,291,4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97%；反对2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0%；弃权1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中，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

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9、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设置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4,943,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7%；反对2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弃权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10、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4,943,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7%；反对2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弃权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11、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4,943,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7%；反对2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弃权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清华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西藏紫光春华投资有限公司和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

股数为251,115,244股。

表决结果：同意103,817,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2%；反对35,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弃权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9,999,9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207%；反对3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弃权1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曹阳代表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公司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

告》全文刊登于2016年4月12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五、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君嘉律师事务所郝英律师、 张凌云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见证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国家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君嘉律师事务所关于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见证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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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6年5月12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裁

阎立群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工作原因， 阎立群先生辞去其所担任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职

务。 阎立群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后继续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

鉴于阎立群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阎立群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阎立群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049

证券简称：同方国芯 公告编号：

2016-049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16年5月12日收到股东代表监事沈泓

先生和职工代表监事王清智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沈泓先生、王清智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其所担任

的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职务。沈泓先生辞去公司监事职务后，继续在深圳市同创国芯电子有限公司工

作；王清智先生辞去公司监事职务后，继续在北京同方微电子有限公司工作。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新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沈泓先生、王清智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

达公司监事会时生效。

公司监事会对沈泓先生、王清智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600778

证券简称：友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6-039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5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乌鲁木齐市友好南路668号公司6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3,467,44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79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聂如旋先生主持，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6人，监事袁琦茗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吕亮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姜胜先生、孙建国先生、赵庆梅

女士、张兵先生和兰建新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83,398,544 99.917 64,900 0.078 4,000 0.005

2、 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83,398,544 99.917 64,900 0.078 4,000 0.005

3、 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83,398,544 99.917 64,900 0.078 4,000 0.005

4、 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83,357,544 99.868 109,900 0.132 0 0.000

5、 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83,398,544 99.917 64,900 0.078 4,000 0.005

6、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支付2015年度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83,395,244 99.913 68,200 0.082 4,000 0.005

7、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83,398,544 99.917 64,900 0.078 4,000 0.005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6年度贷款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83,398,544 99.917 64,900 0.078 4,000 0.005

9、 议案名称： 公司关于确认公司控股子公司汇友房地产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预计该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83,398,544 99.917 64,900 0.078 4,000 0.005

10、 议案名称：关于制订公司未来三年（2016-201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83,357,544 99.868 105,900 0.127 4,000 0.005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67,293,585 100.000 0 0.000 0 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14,170,000 100.000 0 0.000 0 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1,893,959 94.516 109,900 5.484 0 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7,900 11.721 59,500 88.279 0 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1,886,059 97.397 50,400 2.603 0 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公司2015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16,104,959 99.574 64,900 0.401 4,000 0.025

2

公司2015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16,104,959 99.574 64,900 0.401 4,000 0.025

3

公司2015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16,104,959 99.574 64,900 0.401 4,000 0.025

4

公司2015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16,063,959 99.321 109,900 0.679 0 0.000

5

公司2015年年度报

告及摘要

16,104,959 99.574 64,900 0.401 4,000 0.025

6

公司关于支付2015

年度瑞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报酬的议案

16,101,659 99.553 68,200 0.422 4,000 0.025

7

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议案

16,104,959 99.574 64,900 0.401 4,000 0.025

8

关于公司2016年度

贷款额度的议案

16,104,959 99.574 64,900 0.401 4,000 0.025

9

公司关于确认公司控

股子公司汇友房地产

公司201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预计该公司2016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的议案

16,104,959 99.574 64,900 0.401 4,000 0.025

10

关于制订公司未来三

年（2016-2018年）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16,063,959 99.320 105,900 0.655 4,000 0.025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审议通过的第9项议案为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汇集团” ）。需要说明的是公司于2015年3月17日收到公司股东广汇集

团《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函》，2015年1月19日—2015年3月17日广汇集团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

司股份15,574,5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0%。 本次减持前，广汇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31,127,31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9.993%； 本次减持后， 广汇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15,552,74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3%，持股比例低于5%。 详见公司刊登在2015年3月18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临2015-021号公告和《友好集团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全文。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10.1.6规定，2016年3月18日前广汇集团仍系公司

关联方，双方交易仍属于关联交易。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该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为0股。

2、审议通过的第10项议案为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邵丽娅律师和付文文律师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

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600482

证券简称：中国动力 公告编号：

2016-042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5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保定市亚华酒店五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5,052,56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4.4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宝生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独立董事张华民、刘国忠、赵永新，董事王建新、周中

杰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席春青、杨承业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亚光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85,052,568 100.00 0 0.00 0 0.00

2、 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85,052,568 100.00 0 0.00 0 0.00

3、 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85,052,568 100.00 0 0.00 0 0.00

4、 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85,052,568 100.00 0 0.00 0 0.00

5、 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85,052,568 100.00 0 0.00 0 0.00

6、 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85,052,568 100.00 0 0.00 0 0.00

7、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申请2016年度金融机构贷款、授信额度及授权办理具体事宜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85,052,568 100.00 0 0.00 0 0.00

8.01、议案名称：2016年公司向保定风帆美新蓄电池隔壁制造有限公司采购隔板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84,646,472 100.00 0 0.00 0 0.00

8.02、议案名称：2016年淄博火炬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采购公司合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317,996 100.00 0 0.00 0 0.00

8.03、议案名称：2016年公司向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借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317,996 100.00 0 0.00 0 0.00

9、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84,728,472 100.00 0 0.00 0 0.00

10、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向合营企业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84,728,472 100.00 0 0.00 0 0.00

11、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将现有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划转至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85,052,568 100.00 0 0.00 0 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6

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20,012,646 100.00 0 0.00 0 0.00

8.01

2016年公司向保定风帆美新蓄

电池隔板制造有限公司采购隔

板的议案

19,606,550 100.00 0 0.00 0 0.00

8.02

2016年淄博火炬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采购公司合金的议案

4,900 100.00 0 0.00 0 0.00

8.03

2016年公司向中船重工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借款的议案

4,900 100.00 0 0.00 0 0.00

9

公司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

款的议案

19,688,550 100.00 0 0.00 0 0.00

10

公司关于向合营企业提供借款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9,688,550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第八项议案中第一项子议案、第二项子议案、第三项子议案和第九项议

案均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船重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保

定风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法人，公司总经理李

勇、副总经理韩军为关联议案的关联人，并均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回避表决。

2、本次会议的全部议案均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正义、毛丽宇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13日

■ 2016年5月13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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